
附件6

假肢与矫形器适配服务定点（承接）机构准入标准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的术语和定义、服务内容、基本条件、专业条件和服务能力的要求。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6432   残疾人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

GT/T 24431   假肢、矫形器装配机构设施设备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CLB/T 0001.2  假肢与矫形器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 

三、术语、定义

GB/T 16432、GT/T 24431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使用于本标准。
（一）假肢与矫形器适配服务

根据残疾人的功能状况、潜在能力、环境因素等进行分析、考量和判断，为肢体残疾人或者各种原因导致的肢体功能障碍的残疾人提供假肢或矫形器的咨询指导、评估测量、装配、功能训练、调试维修、使用指导、跟踪回访等服务。

（二）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对象

有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需求的肢体残疾人，或者各种原因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残疾人。

（三）残疾人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定点机构

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鼓励各级残联组织所属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适配服务工作。

四、服务内容

（一）咨询指导服务

为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关于假肢矫形器行业发展、服务政策、产品信息、服务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二）假肢与矫形器适配评估服务

通过对残疾人的功能状况、潜在能力、环境因素进行检查、分析、测量和判断，制定假肢或矫形器设计、装配方案和设定应用效果的过程。

（三）装配服务

依据设计方案，完成假肢或矫形器的模型加工、修整装饰、对线组装及调试的过程。

（四）功能训练服务

对残疾人进行假肢或矫形器穿脱训练、功能代偿训练、步态训练和康复训练。

（五）使用指导服务

对残疾人进行假肢或矫形器使用、存放、维护等事项进行说明和指导。

（六）调试维修服务

对假肢或矫形器进行调整修改、更换配件、维修配件、维护保养等服务。

（七）跟踪回访服务

假肢或矫形器交付使用后，应根据需要进行回访。回访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入户访问或服务对象反馈等多种形式，了解假肢或矫形器的使用效果。

（八）知识宣传服务

面向社会，传播假肢矫形器的行业发展、产业政策、技术产品信息，普及专业知识等。

五、基本条件

（一）机构资质

1.依法设立，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善。

3.具有可提供包括假肢、矫形器装配项目服务内容的经营许可证件。

4.承接假肢或矫形器服务前三年无重大违法纪录，通过年检或按要求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信用状况良好。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的良好记录。

（二）服务场地和环境

1.服务场地和环境设计应满足服务内容、服务设备和功能需要，接待、检查、测量取型、制作、训练、仓储等各功能区域应合理规划。

2.具有独立的接待室、测量取型室和功能训练室，接待室面积不低于10平米，功能训练室面积不低于30平米。

3.具有独立的模型加工室、打磨室（须有除尘设备）、抽真空成型室（须有通风换气设备）、装配室（矫形器调试室）、仓库。

4.服务场地应具有残疾人洗浴间，配备洗浴设施和洗浴类辅助器具。

5.服务场地的区域内各类设施应摆放有序，便于使用，并保持环境整洁美观。

6.服务场所应在明显位置明示假肢、矫形器适配服务流程和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7.根据当地气候，服务场所应配备取暖、制冷设备，各区域通风良好

8.服务场所应具备无障碍环境设施，并符合GB50763《无障碍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

9.服务场所应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

（三）规范管理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政府物价部门有关适配服务、产品价格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2.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审核和资产管理制度。

3.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如接待、服务、投诉处理机制、质量管理制度、车间安全操作规范、技师职责、服务回访制度、档案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和库房管理制度等。

4.具有健全的服务流程和规范，服务应遵循规定的流程和规范，对服务的最终建议（包括假肢、矫形器的使用及预期效果）给予全面、完整、客观、诚信的说明。

5.具有健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对本机构的规模、名称、品牌、产品、技术、服务的宣传应与实际相符。

6.服务过程中应文明礼貌、热情诚恳、耐心周到，以温和、清晰的话语和肢体语言提供服务，尊重残疾人信仰与风俗。

7.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保密义务，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8.诚实守信，确保技术结论科学、客观、真实，对出具的服务和技术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六、专业条件

（一）人员配备

1.专业人员数量与机构服务量相匹配，不低于3名。

2.应至少有1名假肢或矫形器职（执）业资格人员，或有2名持有辅助技术（假肢方向）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

3.专业人员需按有关规定接受业务领域知识再培训及继续教育。

（二）服务设备

1.应具备假肢或矫形器装配所必须的测量取型、模型加工、抽真空成型、装配修整等相关设备和工具。

2.应具备装配假肢或者矫形器所需的功能训练基本设施（设备）和工具，主要包括步行训练平衡杠、步行训练坡道、步态矫正镜等。

七、服务能力

（一）服务机构应至少可为残疾人提供以下的假肢产品、组件及适配技术服务，或者矫形器产品、组件及适配技术服务。

1.假肢类

髋离断假肢、大腿假肢、膝离断假肢、小腿假肢、足部假肢、上肢假肢。

2.矫形器类

足矫形器、踝足矫形器、膝踝足矫形器、髋膝踝足矫形器、膝矫形器、髋矫形器、髋膝矫形器。

（二）服务机构必须具备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服务任务的能力。

（三）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应满足CLB/T0001.2中的有关要求。
附表

达州市“量体裁衣”式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假肢与矫形器适配服务定点（承接）机构审批表
	机构注册名称
	
	是否独立

法人
	是□

否 □
	机构法人
	

	
	
	组织机构

代码
	
	
	

	机构地址
	_________省________市_________ 县（区）  __________
	邮  编
	

	项目负责人
	
	技术

职称
	
	联系方式
	电话

	
	
	行政

职务
	
	
	Email

	机构成立时间
	
	经费来源
	  □拨款    □自筹   □其他____

	隶属关系
	□残联   □教育   □民政   □卫计   □民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员
	1、专业人员共（  ）名，其中：取得假肢或矫形器职业资格人员（  ）名；持有辅助技术（假肢方向）工程师证书者（  ）名。
2、专业人员是否接受业务知识培训或继续教育   是□ 否□

	设备
	是否具备假肢或矫形器装配所必须的测量取型、模型加工、抽真空成型、装配修整等相关设备和工具  是□ 否□ 
2、是否具备装配假肢或者矫形器所需的功能训练基本设施（设备）和工具，主要包括步行训练平衡杠、步行训练坡道、步态矫正镜等   是□ 否□

	场地
	1、是否具有以下独立的相关业务用房（若有请在□打勾）：

□接待室 □测量取型室 □功能训练室 □模型加工室 □打磨室（须除有尘设备） □抽真空成型室（须有通风换气设备）、□装配室（矫形器调试室）□仓库。

2、接待室面积（ ）平米，功能训练室面积（ ）平米。

	业务
	是否为残疾人提供以下的假肢产品、组件及适配技术服务，或者矫形器产品、组件及适配技术服务：

1、假肢类

□髋离断假肢 □大腿假肢 □膝离断假肢 □小腿假肢 

□足部假肢   □上肢假肢       其他：___________ 

2、矫形器类

□足矫形器 □踝足矫形器 □膝踝足矫形器 □髋膝踝足矫形器 □膝矫形器 □髋矫形器 □髋膝矫形器 其他：___________ 。

	机构申报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或第三方机构评估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市康复中心审核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市残联审批意见：

签字（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分别留存于市残联、市康复中心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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